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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来信：一是邵某某在灵丙山上非法占用5000

平方米林地建养殖场，破坏山体植被。二是有人

在二林场、三林场和葡萄园基地，非法侵占大量

林地，建房屋。三是道字乡“糠醛厂”生产作业期

间，排放的异味和烟尘，污染周边空气。

来信：一是洮南市政府非法侵占洮府乡北

郊村九社6.3公顷耕地，建办公楼、大厦、燃气

站等。二是洮南市污水处理厂，未发挥污水处

理功能，居民的生活污水直排洮儿河。三是洮

南市各通讯企业，无任何相关部门审批手续，

非法在城镇内挖路、立塔和建设基站。

来信：2018年，中建八局在承建敦白高铁

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未办理林木采

伐证的情况下，非法侵占大石头林业局刘生店

林场和西北林场几十公顷林地，滥砍乱伐大量

珍贵树种；二是野蛮施工，破坏上述两个林场

内多个林蛙孵化池，造成林蛙养殖户无法经

营。

一是柳河县柳河镇城南村，该村有多户从

事加工业的村民，将生产污水直排，渗入地下，

污染村民饮用地下水；村庄的河沟也因此散发

严重异味。当地政府从上游截流取水供当地

居民饮用。但近年来，因上游新建的两家药厂

和两家养殖场，将污水排入河沟，上游居民也

将生活污水排入河沟，导致当地村民饮用水污

染，散发严重异味。二是城南村部分居住在山

边的村民挖山毁林，取士变卖牟利，己持续多

年。

来信：小城镇马路村建有当地污水处理

厂，该污水处理厂侵占马路村1队耕地建设，距

离最近村民家不足50米；污水管道设施不完

善，连接处未接合，导致污水、粪便等渗入地

下，污染地下水。举报人称当地政府及村委会

与施工方官商勾结，马路村村委会私自将该村

200到 300亩林地和几百亩耕地出售给施工

方，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所得钱款不知去向。

来信：饮马河流域双阳段石头口门水库饮

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内有多家采砂场。2018

年5月，双阳区政府下发通知要求所有砂场停

止运营。举报人认为这是“一刀切”，国家明确

禁止环保“一刀切”行为。该处置方式存在诸

多问题，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应实行分类管理。举报人要求

当地政府及水利部门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让这

些采砂场在达到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恢复生产。

来信：东岭乡迷子厂村村民林地的林木被人多次

盗伐，具体情况如下：一是自2017年3月4日以来，张

贵军的林木被盗伐4次，合计100多棵；二是张中武的

林木被盗伐2次，合计数量20棵；三是于军的林木被

盗伐3次，合计30多棵；四是张中仁的林木被盗伐3

次，合计数量30多棵；五是邹有民的3棵林木被盗伐；

六是吕树威的5棵林木被盗伐；七是钱中原的60多棵

林木被盗伐；八是赵志军的40多棵林木被盗伐；九是

张贵金的林木，于2017年11月1日被盗伐19棵，于

2018年6月14日被盗伐17棵。举报人多次向长岭县

林保科报案，办案人员不但出警缓慢，并且只立案不

破案。举报人要求依法依纪追究相关部门及人员责

任。

来信：2002年，张某与大布苏镇夙字村村

民委员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合同中注明了

承包的草原和鱼塘面积，村委会负责人签字并

有盖章。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布苏镇被

划入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以内。

2017年10月，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以“张某承包的草原和鱼塘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缓冲区内”为由，要求其停止鱼塘的生产

经营行为，在此之前张某未收到任何相关部门

下发的书面通知或口头通知。张某认为，大布

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上述行为，属于

典型的环保“一刀切”。

来信：2018年9月28日，舒兰市政府以环

保不合格为由，强制对舒兰市平安镇文伟屠宰

厂进行关停，导致该厂经营者失去生活来源，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举报人认为，舒兰市政府

的上述行为属于典型的“一刀切”。

来信：2018年春，远达汽贸有限公司在长

岭五中路南往西150米处，非法侵占4万余平

方米耕地建房屋。

来信：前郭县政府借环保督察为由，强行

终止前郭县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禁止农民耕

种农作物。举报人认为前郭县政府的上述做

法属于典型的环保“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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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018年12月8日，乾安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大队执法民警对现场进行调查核实，邵某某在2013年10月，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改变林地270平方米用于养鱼。

第二个问题：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018年12月8日，乾安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大队执法人员现场调查：

1.举报人反映的有人在二林场内侵占大量林地，建房屋问题属实，此问题在第18批2790号反映过。2018年11月22日，乾安县林业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孙某某和胡某某占用林地建房属实。乾安县林业

局于2017年9月3日已经对违法行为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行为人孙某某和胡某某缴纳了罚款，胡某某拆除了570平方米附属设施。目前，孙某某456平方米的住房和附属设施没有拆除（包括住房165

平方米、2个大仓房各117平方米、小仓房30平方米、猪圈27平方米），胡某某120平方米的住房没有拆除。

2.举报人反映的三林场翔字营林区破坏林地建房属实，葡萄基地位于三林场淡字营林区内，破坏林地建房属实。2006年4月，乾安县第三机械林场根据吉林省退耕还林政策，为实现富场裕民，在县领导姚

某某和林业局领导马某某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发改、环保部门审批，2007年4月建设葡萄基地。葡萄园占地面积150公顷，建设面积100公顷，配套设施包括灌溉井、管护房、防风林、工程围栏、山葡萄汁加工厂

等。经乾安县森林公安大队实地测量，翔字营林区有3户葡萄种植户，占地面积3818.5平方米，经三林场业务人员证实，侵占林地面积1113.1平方米。葡萄基地共有49户管护房，有部分管护房超标。

第三个问题：经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2月9日，乾安县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乾安县仟财化工有限公司（糠醛厂）2018年10月以来一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松原市环保局和乾安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到该企业现

场检查和监测，均未发现排放异味和废气烟尘超标情况，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8年11月12日、11月15日、12月4日、12月5日，松原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松原市环保局监测站、乾安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和乾安县环保局监测站联合对乾安县仟财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和废气烟尘

检测，企业正常生产，未发现排放异味和烟尘超标排放情况。2018年12月12日，吉林省中实检测有限公司出具对该企业异味的检测报告，符合国家标准。

经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反映问题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9日，经洮南市国土局、住建局和洮府街道办事处现场核实：2011年和2013年，洮南市人民政府向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分6批次报请审查2011年建设用地相关材料和2013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

2012年和2013年，经省政府批准，省国土厅批复，同意在洮府街道办事处北郊村征收和征地19.0963公顷，用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和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其中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14.0256公顷，耕地5.0707（非6.3公顷）公顷。在此地块共建设行政审批中心综合业务用房建设项目等8个，均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且2012年和2013年，被征用耕地的农户均得到了相应的征地安置补偿费。

因此，非法侵占洮府乡北郊村九社耕地6.3公顷情况不属实，在此地块合法建设办公楼等项目情况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2018年12月9日，经洮南市城管大队、环保局现场核实：洮南市污水处理厂于2007年7月2日通过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审批，2008年9月开工建设，2010年7月竣工，同年11月3日，通过原吉林省环保厅验

收，且污水处理采用水解+CASS工艺，执行城镇污水一级B标准，日处理能力1.5万吨，处理后的污水经紫外线消毒后排至锦湖公园内湿地降解，然后排入洮儿河。2011年12月28日，洮南市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项目通过原吉林省环保厅审批，2016年11月28日，该项目通过洮南市环保局验收，现日处理能力为3万吨。目前，日接纳生活污水量约2万吨，该污水处理厂的各项污水处理设施或设备均正常运转，且依据

2018年洮南市三达水务有限公司化验分析日报表和洮南市环境监测站监视性监测报告显示，各项污染物排放均满足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因此，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2018年12月9日，经洮南市住建局现场核实，洮南市共有三个通信公司。

其中，中国移动公司洮南分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共建基站31座，铁塔157个，均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洮南联通公司城区现有43个基站，均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中国电信公司成立于2008年，原有基站均

由联通公司承建（租用联通公司基站并与其公用）。以上三家公司于2015年10月，将原有基站等设施移交给白城铁塔公司经营管理。因此，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9日，大石头林业局、刘生店林场、西北林场现场核查。

第一个问题：经查，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2016年中建八局在大石头林业局西北林场与刘生店林场部分林班内承建敦白高铁项目。2016年—2018年在大石头林业局相继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2018年中建八局在已采伐完毕的林地上，开

始承建敦白高铁项目，主线占用刘生店林场林地面积56.683公顷，辅线占用林地面积30.1337公顷，西北林场主线占林地面积64.0657公顷，辅线占用林地面积55.269公顷，没有非法侵占林地情况，施工范围

内办理了珍贵树种采伐许可证。举报称未办理林木采伐证的情况下，非法侵占大石头林业局刘生店林场和西北林场几十公顷林地，滥砍乱伐大量珍贵树种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中建八局敦白高铁项目，经过刘生店林场林蛙沟系21处、西北林场林蛙沟系16处，经过林蛙沟系施工属实，没有野蛮施工情况，举报问题不属实。

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9日，由柳河县水利局、林业局、国土局、环保局、农牧局、疾控中心、市场监管局和柳河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核查。

第一个问题：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该村有13户村民长年从事豆制品加工，每天共产生污水1.5吨。2017年4月，柳河镇政府对豆腐坊进行整治，要求对产生的豆腐水集中收集处理，大多数豆腐坊都能通过集中还田等消纳污水的方式进行

综合利用。现场核查时，部分豆腐坊正在加工，门前边沟有倾倒生产污水的痕迹，冬季冰冻无异味。经问询周边群众，夏季时门前边沟倾倒豆腐水有异味。当日，柳河县疾控中心已对该村饮用地下水取样化

验。

2012年10月，城南村本屯完成了饮水工程改造并投入使用，水质检测合格。2013年，因饮水工程不能满足用水需要，该村在本屯上游1公里处的河道外侧建设一个沉水池，截取四道沟河水供部分村民使

用。2018年11月14日、12月9日，经柳河县疾控中心抽取该村居民饮用水样的检测，符合标准。

两家药厂分别指佰生堂药业和天强制药分公司。佰生堂药业位于距该村4公里的联合村永安屯东北侧。2012年，该厂环评报告通过柳河县环保局审批后开始建设，2014年建成后一直未投入生产。企业

建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15吨。经现场核查，厂区没有生产迹象，不产生工业污水。天强制药分公司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厂于2002年搬迁至开发区，群众反映的是天强制药老厂区，位于

距该村本屯5.2公里的联合村永安屯西南侧，现场核查，没有生产和排污现象。两家养殖场分别是柳河鹿场和天强制药鹿场。柳河鹿场位于距该村本屯5.3公里的联合村永安屯东南侧的四道沟河上游北支流

约100米，现存栏梅花鹿370头，日产粪便1吨，由农户拉走还田，基本做到日产日清。现场没有粪污排入四道沟河支流迹象。天强制药鹿场位于距该村本屯5.2公里的联合村永安屯南侧四道沟河上游南支流

50米。鹿场现有梅花鹿120头，日产粪便0.3吨，产生粪便由农户拉走还田，基本可做到日产日清。经实地查看，没有粪污排入四道沟河支流现象。

群众反映的上游居民指的是联合村的海清屯和永安屯居民。海清屯距城南村约3公里，永安屯距城南村本屯约5.3公里，两屯紧邻四道沟河上游支流，共有居民646人，日产生活污水26吨，年产生活污水

9490吨。海清屯和永安屯生活污水均为居民散排，没有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经对海清屯和永安屯附近四道沟河河水直接观察，河水水质清澈，没有浑浊等异样性状，也未闻到异味。2018年12月9日，柳河

县环境监测站分别在四道沟河天强制药分公司下游、城南村上游、城南村下游3个地段采样监测，结果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标准。柳河县疾控中心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12月9日，抽取城

南村村民饮用水检测，理化部分和微生物部分各项指标均达到饮用水标准。

第二个问题：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经实地核查和走访附近居民证实，城南村靠近山边的住户共有8户，未发现挖山毁林现象。有村民在本屯周边缓坡地上日常取土平整院落而形成约160平方

米的区域，没有取土变卖牟利现象。该地块为柳河场站军事用地。

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9日，舒兰市小城镇政府、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现场调查。举报的“小城镇马路村建有当地污水处理厂，该污水处理厂侵占马路村1队耕地建设，距离最近村民家不足50米”问题部分属实。2018年8月20

日，舒兰市小城镇政府征收马路村一社1300平方米集体土地用于污水厂建设用地，给予经济补偿，资金已经支付到位。

举报的“污水管道设施不完善，连接处未接合，导致污水、粪便等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问题不属实。现场检查小城镇污水处理厂，没有发现污水管道设施不完善，连接处未接合，导致污水、粪便等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的

现象。2018年12月9日，舒兰市卫生防疫站对马路村的住户进行生活饮用水的取样，共采集水样5个，其中，集中式供水的出厂水1个、污水处理厂附近的末梢水1个和离污水处理厂最近的自建式供水3个。水样正在进行检

验。

“举报人称当地政府及村委会与施工方官商勾结，马路村村委会私自将该村200到300亩林地和几百亩耕地出售给施工方，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所得钱款不知去向”问题不属实。自2009年舒兰市林改工作开始，舒兰市

小城镇马路村不存在有集体林地的情况，马路村未参加林改，不存在马路村村委会私自将林地出售给任何人的问题。舒兰市小城镇政府与吉林省浩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5日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所有程序均在

镇政府纪检监督之下进行。该污水处理厂为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整改项目，舒兰市财政部门负责建设资金投入、舒兰市小城镇政府确保项目稳步推进。该工程已于2018年11月20日竣工，

经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9日，长春市双阳区水利局工作人员调查核实，饮马河是长春周边建筑河砂的主要产区之一，截至2016年，双阳段共有砂场26家。为确保石头口门水源地安全，还沿途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环

境，2016年，双阳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依法取缔了位于长春市石头口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的违法、非法采砂场6家。2017年，为保护长春市石头口门水库水源地安全，双阳区政府决定对饮马河双阳段承

包合同到期的采砂场不再续签合同，同时依据《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不再受理新的采砂许可申请。2018年5月9日，双阳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下发了《关于饮马河

双阳区段全线禁止采砂通告》，于2018年6月6日至8日组织相关部门对饮马河双阳区段河道内20家无《采砂许可证》的采砂业户全部取缔，并清除了相关设施。因此，举报的“饮马河流域双阳段石头口门水库

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内有多家采砂场。2018年5月，双阳区政府下发通知要求所有砂场停止经营。”问题属实。

双阳区对饮马河双阳段采砂场的专项治理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长春石头口门水库水源地安全和沿途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治理工作从2016年至2018年，历时3年，整个过程做到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因此，举报的“举报人认为这是‘一刀切’，国家明确禁止环保‘一刀切’行为。该处置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应实行分类管理。”问题不属实。

关于“举报人要求当地政府及水利部门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让这些采砂场在达到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恢复生产。”的要求，双阳区政府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省、市以后出台的相关政策，结合实际

办理。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10日长岭县森林公安大队、东岭乡林业站工作人员前往群众反映的林地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林木被盗伐位置在长岭县东岭乡迷子厂村迷子厂屯北，林班号为2林班1小班、2小班、10小班，

面积40.6公顷，权属为东岭乡迷子场村集体所有，现林地内树木保存率约为百分之八十。

第一个问题：张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7年3月开始被盗伐，共被盗伐3次，被盗伐多少棵树他也记不清了”森林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第二个问题：张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7年11月10日被盗伐，被盗伐林木11棵”立案侦查。

第三个问题：于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8年5月21日被盗伐，被盗伐林木8棵”立案侦查；

第四个问题：张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8年5月20日被盗伐，被盗伐林木6棵”立案侦查；

第五个问题：邹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7年4月份左右被盗伐，被盗伐林木3棵，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六个问题：吕某某妻子卢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6年7月份左右被盗伐，被盗伐具体棵数无法说清，大概丢失10棵左右，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七个问题：钱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08年开始陆续丢失，由于树不好，本人疏于管理，被盗伐林木棵数不详，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八个问题：赵某某供述“自家林地内的林木于2016年开始陆续丢失，被盗伐林木30棵左右，由于树不成材，所以未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九个问题：张某某于2017年11月1日被盗伐林木19棵，长岭县森林公安大队已对案件立案调查，张某某于2018年6月14日被盗伐林木17棵，长岭县森林公安大队已对案件立案侦查；

由于邹某某、吕某某、钱某某、赵某某4人林木被盗伐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到达现场调查时，现场被盗伐树木伐根因人为劈砍和时间久远等原因，并且当事人无法指认出被盗伐林木的棵数，因此

该案现无法立案调查。

群众反映的多次向长岭县林保科报案，均第一时间出警，办案人员出警缓慢问题不属实；森林公安大队对该地已经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没有破案。所以立案不破案，问题属实。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18年12月9日，乾安县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八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的

规定，要求张某停止生产经营行为不属于环保“一刀切”。

经现场检查，大布苏工业园区夙字村约400公顷草原和2个泡子在大布苏保护区缓冲区内，包括张某承包的约30公顷草原和1个泡子。经调查，2017年10月和2018年5月，乾安县道字乡村民张某两次向

信访部门反映承包的夙字村草原和鱼塘被征用，要求补偿经济损失。大布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乾安县农村经济管理局分别以正式文件形式给予“停止承包者生产经营活动，建议解除承包合同”和“要

求补偿不合理”答复。

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9日，舒兰市畜牧业管理局、环保局现场核查。

“2018年9月28日，舒兰市政府以环保不合格为由，强制对舒兰市平安镇文伟屠宰厂进行关停”问题属实。群众反映的“舒兰市平安镇文伟屠宰厂”名为舒兰市平安畜禽定点屠宰点，该屠宰点距离居民区不

足50米，周围没有围墙，内部无急宰间、隔离间、病害猪及肉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污水防治设施、消毒室（池）及检疫室等设施设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生猪屠宰管理

条例》及《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等规定，该屠宰点不符合小型屠宰点设立条件和标准。2018年9月28日，舒兰市政府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屠宰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吉林省畜牧业管理

局关于做好2018年全省屠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据《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印发了《舒兰市2018年生猪屠宰场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对全市不符合设立条件的屠宰场（点）进行清理整顿，该生猪屠

宰点也在清理之列，被强制关闭。

至于该屠宰点提出的“导致该厂经营者失去生活来源，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农业农村部、省、市都没有对依法关停的屠宰场（点）有补贴及赔偿方面的政策，所以涉及经济损失补偿方面

缺乏法律政策依据。

“举报人认为，舒兰市政府的上述行为属于典型的‘一刀切’”不属实。舒兰市政府组织实施的关闭不符合设立条件的生猪屠宰场（点）清理整顿工作，是为了让百姓吃上“放心肉”，规范猪产品市场的经营秩

序。市政府取缔不符合设立条件的屠宰点的行政许可行为，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不属于“一刀切”问题。

经查，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9日，长岭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调查。该地块位于长岭镇三八村长白公路南侧，地类为旱地、果园、设施农用地。2004年经长岭县三八村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

表同意将该地承包给长岭县远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面积30743.44平方米。2014年开始建设汽车展厅和场房，依法办理审批20877.34平方米。 2017年12月在未审批的9866.10平方米土地上建二手车交易

市场，建筑面积4399.10平方米，2018年8月13日其余土地一直耕种。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18年12月9日，前郭县农经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经对前郭县22个乡（镇）全面排查，没有强行终止农民土地承包合同、禁止农民耕种农作物的情况。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实

部分

属实

基本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第一个问题：2014年9月，松原市森林公安局已对邵某某擅自改

变林地用途作出了行政处罚，处以罚款，并限期恢复原状，现已恢复

原状。

第二个问题：

1.乾安县林业局2018年5月20日向乾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2018年6月7日，乾安县人民法院下达了行政裁定书，对申请执

行人乾安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事项准予强制执行。

2018年8月，违法行为人胡某某自行拆除了附属设施（570平方米）并

于10月完成了还林。2018年11月27日，乾安县人民法院决定由乾

安县人民政府对孙某某和胡某某在林地上的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

目前，乾安县林业局制定了整改方案，由于已进入冬季，天寒地冻，而

且现在不是还林季节，待为违法行为人妥善安置住处后，进行拆除还

林。将在2019年4月20日前拆除，5月10日前完成还林。

2.乾安县森林公安大队对违规侵占林地行为人将立案处罚，乾

安县林业局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了责任人、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

2019年10月10日前完成还林。

无

安图县环境保护局及中建八局将加强项目施工监督管理，防止

危害林蛙养殖行为发生。

整改措施：

一是柳河镇政府加强日常监管和检查，落实好豆制品加工农户

对生产污水的收集处置工作。同时，2019年开展海清屯和永安屯室

内卫生厕所改造，并完善排污边沟整修，防止污水直排河流现象。根

据饮用地下水取样化验结果是否达标，制定下步整改措施。

二是柳河县环保局、农牧局、柳河镇政府负责，加强对两家药厂

和两个养殖场日常监管，防止发生环境违法行为。

三是柳河县国土局、柳河镇政府加强日常管理，防止村民在村屯

周边私自取土。

四是柳河县水利局、柳河镇政府严格落实河长巡河制度，强化对

四道沟河管护，防止发生污水直排河流现象；柳河县疾控中心定期对

四道沟河和城南村本屯饮用水进行监测，确保村民饮用水达标。

该污水处理厂运行后，小城镇政府和舒兰市环保局将对其加

强日常管理。

双阳区政府将责成双阳区水利局增派工作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对盗采

或偷运现象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双阳区公安分局对盗采或偷运等违法行

为依法打击、严厉查处，切实巩固整治成果，确保饮马河双阳段采砂破坏生态

环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长岭县森林公安大队对该案立刑事案件（1起），行政侦查（4

起）。案件进一步侦查当中，将提高效率对案件跟进。

无

无

2018年7月长岭县国土资源局对其公司未审批的4399.34平方

米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长岭县国土资源局责令长岭县远达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在2019年5月1日之前到长岭县国土资源局办理用地

审批手续。

无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约谈

1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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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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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是永春镇柳家村张某某在自家耕地内修

建5栋违章建筑，举报人曾于2017年向中央环保

督察组反映此问题，当时拆除了部分违章建筑，

但至今未恢复耕地。二是永春镇柳家村2社村民

刘某某与其兄弟将2社的2公顷集体土地承包给

砂贩采砂，现土地已变成沙坑。三是永春镇柳家

村张某某与其弟将柳家村2社的5公顷集体土地

非法出租，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修建占地上千平

方米的违章建筑。

一是2016年以来，宁江区新城乡农林村小

浪河屯上坎、下坎、西山三座山上的树木和山

土，被该村村长王某某盗伐盗采后出售牟利。

此外，有人在山上建别墅，破坏生态环境。二

是该村自来水水质浑浊、发黄且有异味无法饮

用。

行政
区域

长春市

朝阳区

松原市

宁江区

污染
类型

其他

生态

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2018年11月8日，永春镇和朝阳区国土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该问题在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时被反映过，当时朝阳区国土分局已对投诉人

反映的7处房屋进行测量。其弟张某某2处房屋占用耕地313平方米（房屋总面积319平方米），经朝阳区国土部门确认属于违法用地，于2017年9月12日拆除完毕。因其弟张某某正在就永春镇政

府拆除其违建行为向法院起诉（现已申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固定相关证据，拆除后的违建垃圾暂未清理。剩余5处房屋中，张某某共3处，其中一处获得土地使用权，另外两

处违法占用耕地30平方米；陈某某1处违法占用耕地6平方米；宫某某1处违法占用耕地4平方米。2018年9月11日，按国土分局划界，对4处房屋占用耕地的部分进行了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

未清理。7处房屋均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

第二个问题：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2018年11月8日，朝阳区永春镇、农业局和国土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依照区农业局和区国土分局对该问题的情况说明，并结合柳家村民委

员会调查核实结果显示，1992年村民刘某某、励某某2人将13000平方米开荒地租给外来人采砂，形成2000平方米沙坑，1995年以后没有非法采砂情况，2011年2人又将此地租给邢某某，原计划作

为鱼塘使用，因存不住水，至今已荒废多年。期间国土部门与永春镇一直对此处进行监管，未再进行违法采砂。

第三个问题：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基本属实。2018年11月8日，朝阳区永春镇、农业局和国土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5公顷集体土地”实际是“15000平方米鱼塘”和“23773.1平方米

开荒地”，鱼塘、开荒地原使用人王某某、孟某某等8户村民先后将鱼塘、开荒地转租他人。2012年5月，经村委会与村民代表研究决定，王某某、孟某某及实际承包人给予2社每名村民资金补偿（每

人1000元），鱼塘、开荒地租赁期限到2026年，并形成了《决议》。经永春镇和区农业局工作人员核实确认，承包人和村民的协议合同不完善，但不能认定为非法出租。经区农业局认定，种植果树的

温室大棚6栋、生产作业房3个、生产仓储楼3栋、仓库5个、鸟类救护中心2个、犬舍1个为设施农业。经测绘，其附属设施（不含温室大棚）用地面积3306.35平方米。按照《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

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文件要求，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应控制在2385.26平方米以内。经朝阳国土分局认定，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超过应控制面积921.09

平方米。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反映问题一：属实。2018年11月10日，宁江区政府组织新城乡、宁江区林业局、宁江区水利局、宁江区国土分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前往宁江区新城乡农林村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新城乡农林村只有一处土山叫西山，宁江区林业局和宁江区国土分局认定自2016年以来新城乡农林村西山地貌没有变化，而且宁江区林业部门这几年也没有接到过农林村小溪浪河屯盗伐林

木的举报案件，不存在村长王某某盗伐盗采树木和山土后出售牟利问题。但是历史上农林村村委会2005年将20公顷土地出售给松原市防洪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2005年8月双方签订合同，用

作市城区防洪工程建设筑堤和沿江开发新区填筑土源，松原市国土资源局在2015年接到群众举报，对松原市防洪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违法占用农林村土地取土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作出处

罚决定。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地上树木由农林村负责砍伐，农林村村委会在松原市林业局办理采伐手续后进行采伐。该取土区域现已还林8公顷，剩余12公顷将在2019年4月30日前全部还林。

前期经宁江区林业部门排查出农林村小溪浪河屯在林间空地和荒地上存在违法建房现象，这些房屋都是2000年到2010年左右建的,属于违法建筑，破坏了生态环境。

反映问题二：属实。2018年8月20日宁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农林村的饮用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是氨氮超标。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第一个问题：2018年11月10日，永春镇已将4处房屋拆除后的违建垃圾清除

完毕，40平方米耕地已具备耕种条件。待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后，永春镇政

府将执行法院判决。如胜诉或法院判决允许，永春镇政府将对其弟张某某违建房

屋的建筑垃圾进行清除，并恢复耕地的耕种条件。2018年11月25日，朝阳区国土

分局已经对5处房屋的违法主体进行了立案。下一步，将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工

作。

第二个问题：该地在长春市百里伊通河综合治理项目征收范围内，2016年4

月29日，伊通河综合治理项目已经开始征收，永春镇政府正在对该地开展征收工

作（具体征收时间由指挥部按照规划确定），待征收工作完成后，由长春市百里伊

通河项目总指挥部对该区域进行治理。

第三个问题：2018年11月9日，永春镇、农业局、朝阳国土分局现场认定，经生

产经营者同意，对用地面积928.58平方米的2处建筑（一处692.17平方米、一处

236.41平方米）进行拆除。拆除后，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为2377.77平方米，符合

《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4〕127号）规定。2018年11月17日，用地面积928.58平方米的2处建筑已拆

除完毕。

针对属实问题整改情况。

问题一：对于违法建房问题，宁江区政府已经在2018年9月研究制定并下发

了《宁江区集中整治侵占林地专项行动方案》和《宁江区侵占林地问题责任清单》，

目前工作正在推进当中。在2019年5月30日之前由新城乡政府牵头，相关部门

配合，对圈院建房侵占林地的要求违法行为人自行拆除，到期不拆的实行强制拆

除，全面恢复植被。对于农林西山取土区域，新城乡政府已制定还林计划，在2019

年4月30日前将剩余12公顷全部还林。

问题二：为彻底解决农林村村民饮用水安全问题，2017年11月6日新城乡农林

村自来水改造项目外网已经建设完工并入吉林油田供水管网。宁江区新城乡政府

与吉林油田协商，已于2018年11月25日为新城乡农林村村民实现供水入户。

问责
情况

无

无


